关于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涉嫌冒用王小群身份证登记的情况的公示
我局于2019年7月31日收到公民王小群（身份证号：4523**********4316）的举报，称其身份证信息被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冒用注册公司。现我局将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涉嫌冒名登记的情况公示如下：
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基本情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MA6K35JM7W；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9日；登记机关；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王小群；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丰园大厦17层1701号；经营范围：金银、珠宝、矿产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有色金属、电线电缆、橡胶制品、农产品、日用品、钟表及配件的销售；企业状态：已成立。
王小群称自己对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情况毫不知情，自己身份证信息是被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冒用，现请求我局撤销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请相关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45日内与我局联系，配合我局对云南典娜珠宝有限公司涉嫌冒用王小群身份证登记一事进行调查。     
联系电话：0871-63639975、0871-64153359
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8月16日 
